苏州市档案局2025年度档案行政执法计划

为切实履行档案行政管理职能，推动全市档案工作健康有序发展，苏州市档案局制定了2025年档案行政执法工作计划。
一、总体思路
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依法治市的决策部署，将以贯彻落实《档案法》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为重点，加强档案行政监管力度，拓展依法治档能力，通过常规执法和专项执法相结合的方式，全方位纵深推进我市档案工作。
二、检查对象、执法人员
进一步完善《苏州市档案局档案行政执法随机抽查对象库》《苏州市档案局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信息库》。
检查对象库由各县级市（区）档案部门，市级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以及在苏州市内开展档案服务（档案中介服务）的机构企业组成。
执法人员库由市档案局、市档案馆持有执法证、监督证的人员组成。
在对市场主体开展执法时，检查对象、执法人员均由系统随机抽取选出，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开展执法工作。
三、检查时间
拟在2025年4月-6月期间开展档案执法活动，每月开展2-3次执法。
四、检查内容和标准
国企档案专项执法检查。抽查对象为近几年重组及改制的市属国有企业，抽查总数为6家单位。检查内容为检查国企档案工作情况，具体为档案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，档案库房、设施、设备配置使用情况，档案工作人员管理情况，档案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提供利用等情况，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情况，对所属单位等的档案工作监督和指导情况进行检查，同时检查是否存在档案违法违纪行为。
五、检查程序
1. 单位自查自纠。在确定执法对象后、正式开展执法前7日，下发《苏州市档案局行政执法检查通知》，执法对象按照执法通知的相关要求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并形成书面汇报材料，于执法检查当日提供给执法人员。
2. 开展执法检查。市档案局正式开展执法检查时，执法人员将依规出示执法证，并对被检查单位宣读执法检查告知书，执法小组在听取各单位的自查自纠汇报材料后，将结合各单位的汇报材料，通过听取汇报、实地检查等方式，形成初步检查结论，并现场填写《执法检查记录表》，由检查人员及检查组长签字后一式两份反馈给检查对象。
3. 反馈检查结果。行政执法检查小组在检查结束后需及时形成检查结果，并于20个工作日内向检查对象反馈结果并发出《苏州市档案局行政执法检查意见书》。对需要限期整改的单位发出《苏州市档案局行政执法检查整改意见书》，整改期满后市档案局将进行不同形式的复查；复查仍不合格的，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发出《档案违法通知书》，对情节严重、造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将依《档案法》规定进行问责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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